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
主体
	检查对象
	检查项目
	检查方式

	1
	工资支付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检查
	[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三条、《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湖北省最低工资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湖北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劳动监察
	1.有限责任公司、
2.股份有限公司、
3.个人独资企业、
4.其他企业、
5.建筑施工项目
	1.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是否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是否按规定编制并留存工资支付台账、向农民工提供工资清单，是否扣押或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
2.建设单位是否依法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3.建设单位是否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
4.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是否存在拒不提供或者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有关资料的情形。
	现场检查
书面审查
随机抽查

	2
	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七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一条、第十八条、《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三、四、五条、《劳动部贯彻＜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实施办法》第十条、《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
	劳动监察
	1.有限责任公司、
2.股份有限公司、
3.个人独资企业、
4.其他企业、
5.建筑施工项目
	1.用人单位是否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2.用人单位是否依法安排职工休年休假。
探亲假、婚假、丧假，并依法支付休假期间工资报酬。
3.用人单位是否依法实施国家规定的标准工时或者其他工时制度。
	现场检查
书面审查
随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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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六条第一款、《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六十七条
	劳动监察
	1.有限责任公司、
2.股份有限公司、
3.个人独资企业、
4.其他企业、
5.建筑施工项目
	用人单位是否使用童工。
	现场检查
书面审查
随机抽查

	4
	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三条、《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八十三条、《湖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三条、第二十三条
	劳动监察
	1.有限责任公司、
2.股份有限公司、
3.个人独资企业、
4.其他企业、
5.建筑施工项目
	1.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是否招用未成年人。
2.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是否存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性别歧视行为。
3.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侵害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行为。
4.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女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安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现场检查
书面审查
随机抽查

	5
	遵守高温劳动保护情况的检查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劳动监察
	1.有限责任公司、
2.股份有限公司、
3.个人独资企业、
4.其他企业、
5.建筑施工项目
	用人单位是否在高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排劳动者作业。
	现场检查
书面审查
随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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